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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10 月 5 日 16 时许，坪山区龙田街道深圳市坪山

新区某精密五金厂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，造成 1 人重伤。

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(国务院令

第 493 号)第三条、第十九条、第二十二条规定，受坪山区

政府委托，龙田街道成立了由应急管理办公室、城市建设办

公室、街道总工会、龙田社区以及龙田派出所相关人员组成

的“10·5”事故调查组。

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

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调阅资料、问询谈话、调查取证、

技术鉴定和专家论证等方式，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

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，提出了防范措施工作建议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相关单位及个人基本情况

1.温**。事故伤者，空调维修工人，男，26 岁，广东揭

西人，居民身份证号码：445222************。

2.位**。空调维修工人，男，40 岁，安徽涡阳人，居民

身份证号码：341223************。经查询商事登记信息，

位**登记注册有深圳市坪山区**家电维修部，经营者为位

**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440300**********，经济性质：

个体工商户，经营场所：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龙田社区大

水湾*巷*号*，成立日期：2015-03-02，主体状态：开业（存

续）。

3.深圳市坪山新区某精密五金厂。事发单位，成立于

2014 年 7 月 30 日，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龙田



社区龙兴南路**号，个体工商户，经营者为何**，经营范围

包括：五金电子产品加工生产等。从业人员 25 人。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：92440300**********。

4.**精密五金（深圳）有限公司。厂房转租方，成立于

2013 年 12 月 6 日，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龙田

社区龙兴南路**号，法定代表人岡部**，经营范围包括：手

表配件、精密光学零件、计算机配件加工生产等。从业人员

165 人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**********。

5.深圳市坑梓龙田股份合作公司石陂头分公司。厂房出

租方，成立于 2007 年 3 月 22 日，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坪山区

龙田街道龙田社区石陂头居民小组，负责人为黄**，经营范

围包括：不动产经营租赁等。

（二）工厂租赁情况

2020 年 8 月 21 日，深圳市坑梓龙田股份合作公司石陂

头分公司与**精密五金（深圳）有限公司签订物业租赁合同，

租赁期限 5 年，即从 2020 年 9 月 1 日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。

2020 年 9 月 1 日，**精密五金（深圳）有限公司与深圳

市坪山新区某精密五金厂签订物业租赁合同，将A栋三楼667

平方米出租给深圳市坪山新区某精密五金厂，租赁期限 5年，

即从 2020 年 9 月 1 日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。

二、事故经过、应急处置情况

（一）事发经过

2023 年 10 月 5 日 14 时 30 分左右，深圳市坪山新区某

精密五金厂经营者何**联系位**过来厂区维修一台空调。该



空调的外机安装在 A 栋厂房 3 楼西北侧外墙处，距离 2 楼平

台约为 5 米。随后，位**又联系另一名维修工人温**一同过

来进行空调维修作业。2023 年 10 月 5 日 16 时左右，温**

坐在空调外机上，在外墙上用电钻安装固定吊环（用于设置

便携式起重牵引葫芦悬挂点）的过程中，由于空调外机支架

承受不住压力，温**连同空调外机一起从 3 楼厂房外墙坠落

至 2 楼平台。

发生事故后，现场人员位**立即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。

温**被送至深圳平乐骨伤科医院救治。

（二）现场处置情况

接到事故报告后，区应急管理局、龙田街道办事处和坪

山公安分局相关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处置。龙田街道办事处牵

头成立善后工作专班，协调善后处理工作事宜。各单位各司

其职，密切协作，事态迅速得到控制，现场处置无不当之处，

没有发生次生伤害。

三、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经济损失情况

（一）事故伤亡情况

伤者：温**。男，26 岁，广东揭西人，居民身份证号

445222************，系空调维修工，经深圳平乐骨伤科医

院诊断：1、急性特重型颅脑损伤，2、弥漫性轴索损伤，3、

原发脑干损伤，4、颅底骨折等。依据《事故伤害损失工作

日标准》(GB/T15499—1995)和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

准》(GB6441-1986)相关规定,本次事故按照伤者伤情诊断核

定损失工作日超过 105 个工作日,属于重伤。



（二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，治疗救治花费约 24.8 万元，

有关赔偿费用，伤者家属正在与涉事各方循法律途径协商。

四、现场勘查及技术分析

2023 年 10 月 8 日，龙田街道“10·5”事故调查组聘请

了 3 名专家组成技术分析小组。通过现场勘查、调阅资料、

技术鉴定和专家分析论证，技术分析小组于 2023 年 11 月 22

日向事故调查组提交了“10·5”事故技术分析报告，基本

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现场勘查情况

1.现场基本情况。事发地点位于坪山区龙兴南路**号深

圳市坪山新区某精密五金厂 A 栋厂房 2 楼平台处。现场地面

上有一台空调外机连带两条支架，一台便携式起重牵引葫

芦，一台充电式手电钻，一个黑色工具包，一架伸缩爬梯（5

米长），有根安全绳一头系在空调外机支架上另一头系在工

具包上，地面上还有一些外墙装饰层散落。详见图 1、图 2。



图 1 发生事故厂区平面图

图 2 现场基本情况

2.空调外机安装位置情况。空调外机安装在 A 栋厂房 3

楼西北侧外墙处，A 栋厂房为混凝土框架结构，18cm 厚红砖

砌体墙，灰缝使用石灰泥沙砌筑，外墙采用泥沙加水泥抹灰，

墙面使用水刷石施工工艺，外墙装修层厚 2cm。顶部中间安

装有一个固定吊环，吊环由三个膨胀螺栓固定，其中已安装

好一个膨胀螺栓，第二个刚开始安装。空调外机安装位置脱

落的墙面宽约 1.4 米，高约 2.3 米。脱落后的红砖墙体上可

以看到两列膨胀螺栓孔，两个螺栓孔间距约 11cm，与支架上



螺栓孔距离相符。空调外机左右支架有多个膨胀螺栓孔位于

灰缝位置，降低了锚固强度。所有膨胀螺栓位置均有增加铁

钉辅助固定。其中左侧中间螺栓孔遗留有一个膨胀螺栓，各

膨胀螺栓孔有拉脱的痕迹。详见图 3 和图 4。

图 3 空调外机安装位置外墙情况



图 4 外墙上空调外机支架安装孔对应情况

（二）其他调查情况

1.特种作业操作证情况。经查询应急管理部特种作业操

作证查询平台，未查询到温**持有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高处

作业操作证件；位**已取得电工作业证。

2.工人安全防护情况。经询问现场当事人及企业，温**

在作业过程中未佩戴安全帽，未正确使用安全带和安全绳。

（三）事故综合分析

综上，温**在未做好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，坐在空调

外机上作业，对支架施加了向下的重力和向外的推力，另外

空调外机支架有多个膨胀螺栓孔位于灰缝位置，降低了锚固

强度，导致空调外机支架失稳后连同空调外机一起坠落至 2

楼平台。

五、事故原因及事故性质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温**安全意识淡薄，未持有高处作业操作证，未佩戴安



全帽,未正确使用安全带和安全绳，冒险坐在空调外机上作

业，因空调外机支架承受不住压力，随空调外机一同坠落至

地面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1.位**作为空调维修作业承接人，未评估维修现场安全

风险；未制定高处作业安全技术方案；未严格审查温**的高

处作业证件；未严格督促温**按规定佩戴高处作业的劳动保

护用品（安全帽、安全带、安全绳）。

2.深圳市坪山新区某精密五金厂作为空调维修作业发

包方，未严格审查温**的高处作业证件；未对现场作业条件

进行确认；未进行安全技术交底；未对空调外机支架及时进

行加固；未办理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备案。

3.**精密五金（深圳）有限公司，对厂区的安全生产工

作管理不到位；未及时督促深圳市坪山新区某精密五金厂进

行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备案；对厂房外墙悬挂物的风险隐患

排查不到位。

4.深圳市坑梓龙田股份合作公司石陂头分公司，对厂区

的安全生产工作管理不到位；未及时督促厂区企业做好小散

工程和零星作业备案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

经调查认定，“10·5”高处坠落重伤事故为一起一般

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六、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根据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一般生产安全事故



行政处罚有关问题的复函》（安监总厅政法函〔2014〕136

号）《关于 1 至 2 人重伤事故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复函》（粤

安监函〔2015〕367 号）中有关“对造成 1 至 2 人重伤或者

3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生产安全事故，一般不对事故

发生单位给予罚款处罚”的规定。

1.温**。漠视自身安全，违章冒险作业；未持有高处作

业操作证；未佩戴安全帽、未正确使用安全带和安全绳进行

高处作业。鉴于其受重伤，建议免予追究其责任。

2.位**。未评估维修现场安全风险；未制定高处作业安

全技术方案；未严格审查温**的高处作业证件；未严格督促

温**按规定佩戴高处作业的劳动保护用品（安全帽、安全带、

安全绳）。建议由龙田街道应急办进行警示约谈。

3.深圳市坪山新区某精密五金厂。未严格审查温**的高

处作业证件；未对现场作业条件进行确认；未进行安全技术

交底；未对空调外机支架及时进行加固；未办理小散工程和

零星作业备案。建议由龙田街道应急办对其进行警示约谈。

4.**精密五金（深圳）有限公司。对厂区的安全生产工

作管理不到位；未及时督促深圳市坪山新区某精密五金厂进

行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备案；对厂房外墙悬挂物的风险隐患

排查不到位。建议由龙田街道应急办对其进行警示约谈。

5.深圳市坑梓龙田股份合作公司石陂头分公司。作为厂

房业主方，对厂区的安全生产工作管理不到位；未督促厂区

企业做好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备案。建议由龙田街道应急办

对其进行警示约谈。



七、事故主要教训和防范措施建议

（一）事故主要教训

本次事故后，通过调查发现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：

一是空调维修工人安全意识淡薄，在未取得高处作业相关证

书，未做好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违章冒险高处作业。二是

深圳市坪山新区某精密五金厂在发包空调维修作业前，未办

理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备案，未对现场作业条件进行确认，

未进行安全技术交底。

（二）防范措施建议

1.深圳市坪山新区某精密五金厂应加强对外包单位个

体员工安全生产的管理，严格审查外包单位特种作业人员上

岗资格，加强厂区现场巡查力度，杜绝违章作业。

2.**精密五金（深圳）有限公司应重视小散工程和零星

作业安全培训教育工作，组织厂区内各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

全管理人员进行安全培训，及时使用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备

案系统进行备案，提高高处作业风险意识和操作技能。

3.街道要加大对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巡查力度，督促辖

区企业正确使用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备案系统，加大备案内

容现场核查力度，督查辖区的空调维修安装、外墙修补、屋

顶维修等高处作业情况。

坪山区龙田街道某精密五金厂“10·5”事故调查组

2023 年 12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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